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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
 

本公布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创业板证券上市规则(「创业板上市规则」)第

17.10 条而作出。 

 

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董事会(「董事会」)欣然宣布本公司与中国技术进

出口总公司 (「中技」) 于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签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(「框架协议」)。

据此, 订约双方本着优势互补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、诚实守信的原则来开展合作。双

方将共同探讨开发位于中亚国家，外高加索地区及巴拿马之能源与电力基础设施项目

及 EPC 项目等业务之机会。 

 

订约双方  : (a) 中技 :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营 

      (b) 凯顺能源 : 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

 

框架协议之背景 

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二零一三年倡议的“一带一路” 战略 (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

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）于二零一四年底备受大力推动。中国及其他参与国家透过基础建

设，金融合作及资本投资，“一带一路” 战略将助中国解决对外之樽颈及帮助丝绸之

路伙伴国家之经济增长。 

 

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之倡议于 2014 年历经了标志性事件，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在塔

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峰会等，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

类重要出访活动和会议上，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

丝绸之路基金等重要战略措施，为发展与“一带一路” 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契机。 

 

岁末年初，以“新平台、新机遇、新起点”为主题的、首届“中国-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

体论坛部长级会议于 1 月 8-9日成功举办，签署了《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

划（2015-2019）》等纲领性文件，开启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合作序幕。

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，并要求实现“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 5000亿美

元、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2500亿美元”的目标。  

中技及凯顺能源之优势 

在这宏观之背景下、中技和凯顺能源签署此协议，将各自所具有之独特优势，透过互

补而发挥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，包括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，以及连接大西洋及太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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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、划分了南北美洲、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拿马，共同开发能源与电力等基础设施

项目和 EPC 项目等业务。 

 

中技是以技术贸易、工程承包和项目管理集成服务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中央企业，隶属

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以 257 亿美元营业收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

2014 年世界 500 强企业。中技业务范围包括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设备进出口，国内外

工程承包和项目管理，国内外贸易、招标、商务技术咨询及投融资等，在市场营销、

商务集成、项目管理、投融资、工程设计等方面能力突出。2014 年，营业收入为 80

亿人民币。 

 

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(「联交所」) 创业板(「创业板」) 上

市的投资控股公司，自 2011 年起透过其附属公司在中亚持有煤矿，亦从事煤矿开采，

加工及销售业务。彼亦具备在新疆营运矿产物流业务之经验。 

 

除上述建议中的合作领域，双方已就有关基础设施项目之合作开展洽谈。 

 

此框架协议有效期为三年，自双方签署之日期起生效。 

 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载列订约方之间之一般及初步合作原则。进一步合作之详细条款将

因应双方将订立之明确协议予以调整。 

 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 ,且并不构成创业板上市规

则第十九章项下之本公司须予公布交易。 

 

         承董事会命 

凯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

主席 
陈立基 

 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 
 

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岐义，概以英文本为准。 
 
于本公告日期，执行董事为陈立基先生、周博裕博士及杨永成先生，独立非执行董事
为刘瑞源先生、萧兆龄先生、黄润权博士及 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。 
 
本公告乃遵照创业板上市规则之规定而提供本公司之数据。董事愿就本公告共同及个
别承担全部责任，并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，确认就彼等所深知及确信：(1)本公告所
载数据在各重大方面均属准确及完整，且无误导成份或欺诈成份及(2)本公告并无遗漏
任何事实致使本公告所载任何内容或本公告产生误导。 
 
本公告将自其刊发日期起于创业板网站 www.hkgem.com之「最新公司公告」网页内最
少刊登七日及于本公司网站 www.kaisunenergy.com刊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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